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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2024年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工作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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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顺利完成2024年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目标任务，有效调动我县母牛养殖的积极性，扩大基础母牛群体规模，提升扩繁质量，加快推进母牛适度规模养殖，夯实肉牛产业发展基础，根据《甘肃省2024年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实施方案》（甘农财发〔2024〕6号）文件要求，签订肉牛增量提质工作任务书。
一、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乡镇要按照2024年张家川县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见犊补母”补助要求，本着“自愿、公开、公平、择优”原则，积极引导符合补助条件的养殖场（户）申报，做到“应纳尽纳，应补尽补”。
[bookmark: _GoBack]二、强化补助对象监管。乡镇组织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养殖的基础母牛统一佩戴项目耳标、登记造册，将养殖户、基础母牛和犊牛信息录入肉牛信息化管理平台, 做到“纸质文件留档、电子文件管理”，基础信息完整、可追溯。项目期内养殖场（户）不得随意出售享受补助牛只，所产母犊饲养12个月以上。
三、严把补助对象审核关。成立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见犊补母”核查验收小组，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对纳入项目的补助对象及时通过乡镇、村社公示栏和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严禁弄虚作假，第一时间做好信访矛盾纠纷调解，确保补助对象定的精准、补助资金用的透明。
四、加强补助资金用途监管。乡镇督促指导养殖场（户）将补助资金用于良种引进、饲草料购买、饲草基地建设；母牛养殖圈舍、青贮窖、粪污处理（堆粪场）、消毒防疫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不得用于与母牛扩群增量无关的建设。
五、落实项目绩效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乡镇肉牛人工授精推广体系，基础母牛授配率要达到95%以上，新增母犊牛增长率达到40％以上（养殖场户繁殖新增母犊牛数量与受益基础母牛存栏数量的比等于大于40％），达到基础母牛扩群增量的目标。



